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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具兩岸特色之金融業務計畫發展具兩岸特色之金融業務計畫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
桂局長先農桂局長先農

101年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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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 綱綱

2

壹、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貳、兩岸金融往來現況

參、發展具兩岸特色之金融業務計畫

肆、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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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98.4.26
98.11.16

99.6.29
100.4.25

100.7.21
100.11.23

100.11.24
101.1.2

99.3.16

101.4.25

陳冲 時任金管會主委

劉明康 時任「銀監會」主席

1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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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海峽兩岸金融

合作協議

98.4.26



5

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三項海峽兩岸金融

監督管理合作瞭解

備忘錄

9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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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修正發布兩岸金融、

證券期貨及保險等

三項業務往來及投

資許可管理辦法

99.3.16

‧開放兩岸互設金融機構

及參股投資

‧建立兩岸金融互動管理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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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ECFA

早收清單

99.6.29

‧陸方承諾10項開放措施

‧我方承諾1項開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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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兩岸銀行監

理合作平臺

第一次會議

100.4.25
正式建立兩岸銀行

監理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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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與中央銀行會銜發布

「臺灣地區銀行辦理

人民幣業務規定」

100.7.21

啟動銀行OBU及海外分支
機構辦理人民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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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兩岸銀行監

理合作平臺

第二次會議

100.11.23

加速落實ECFA早收

清單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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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修正發布「商業

銀行投資有價證

券之種類及限額

規定」

100.11.24

允許銀行海外分支機構

及OBU得投資大陸地區

發行之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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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陸銀來臺參股

投資規定生效

101.1.2

‧單一陸銀持股不得超過

銀行、金控公司之5%

‧合計不得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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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兩岸銀行監理合

作平臺主管層級

會議

101.4.25
‧達成加速審查申請案件、

簽署代客境外理財備忘錄

等四點共識

‧101.5.15經金管會主委及

銀監會主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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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發展進程兩岸金融發展進程

海峽兩岸貨幣清算

合作備忘錄

101.8.31

‧建立兩岸貨幣清算機制

架構

‧對貨幣清算機構之管理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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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往來現況兩岸金融往來現況——銀行業銀行業

兩岸金融業務（進口、出口、匯兌）往來統計

兩岸銀行業互設分支機構現況

銀行及金控公司投資大陸地區金融相關事業

OBU及海外分支機構辦理人民幣業務

投資大陸地區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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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業務往來統計表兩岸金融業務往來統計表

註：1、出口外匯項目包括：出口押匯、出口託收、信用狀通知、保兌業務。
2、進口外匯項目包括：進口押匯、進口託收、簽發信用狀、匯票承兌。

3,164

4,416

5,526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09 2010 2011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匯出匯款 匯入匯款 出口外匯
進口外匯 合計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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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UOBU及海外分支機構辦理人民幣業務及海外分支機構辦理人民幣業務

17

47家OBU
辦理人民幣業務

18家海外分行

截至101.6.30止
274

39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存款餘額 授信餘額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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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投資大陸地區有價證券銀行投資大陸地區有價證券

大陸地區政府及公司
發行之有價證券

投資總額
人民幣27.87億元

國際金融業務分行
投資

銀行海外分支機構

截至101.6.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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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

上海

臺北

深圳

蘇州

兩岸銀行業互設分支機構現況兩岸銀行業互設分支機構現況

已開業分(支)行

陸銀在臺已設
立2家分行。尚
有2家辦事處

國銀赴陸已核准
11家銀行設立16
家分行，其中10
家已營業。尚有

7家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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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控子公司設立
融資租賃公司7
家、創業投資管

理公司1家

北京

上海

臺北

深圳

蘇州

銀行及金控公司投資大陸地區金融相關事業銀行及金控公司投資大陸地區金融相關事業

銀行設立

銀行子公司設
立融資租賃公
司5家、創業
投資事業2家

金控設立

成都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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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往來現況兩岸金融往來現況——證券投信業證券投信業

無無

臺灣投信事業

赴陸設立辦事處

臺灣投信事業參股設
立大陸基金管理公司

臺灣證券商

赴陸設立辦事處

臺灣證券商參股設立
大陸基金管理公司

2家

5家
(1家已營業)

12家
(設立25家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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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往來現況兩岸金融往來現況——證券投信業證券投信業

範圍

投信基金投資大陸地區
有價證券

以掛牌上市有價

證券為限
不得超過該基金淨
資產價值之30%

投資總額新臺幣
130.31130.31億元億元

現況

(截至101.6)

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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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保險
業赴陸

核准參股投資 已營業家數

辦事處

9 6

15

兩岸金融往來現況兩岸金融往來現況——保險業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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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金融往來現況兩岸金融往來現況——保險業保險業

不得超過該保險業經
核定國外投資額度10%

大陸地區股票

大陸地區政府
公債及國庫券

大陸地區公司債

大陸地區證券
投資基金及ETF

大陸地區不動產

限額

保險業
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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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具兩岸特色之金融業務計畫發展具兩岸特色之金融業務計畫

計畫作業要點計畫作業要點

執行期間：民國101年9月至103年9月

任務編組：設置推動小組及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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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編組任務編組

召集人：金管會主任委員
副召集人：金管會副主任委員
成員：中央銀行副總裁、陸委會副主任委員

推動小組

召集人：金管會銀行局局長
成員：中央銀行外匯局副局長、經濟部商業司副司長、

陸委會經濟處處長、金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證券
期貨局副局長、保險局副局長、銀行局副局長

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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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具兩岸特色之金融業務計畫發展具兩岸特色之金融業務計畫

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一個主軸

四個層面

五個核心

十個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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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主軸一個主軸

28

營造有利的經營環境

金融業者有充分施展的平臺
開拓具兩岸特色之金融市場



29

四個層面四個層面

兩岸特色OBU、DBU市場業務
(中央銀行外匯局)

兩岸特色資本市場業務
(金管會證期局)

兩岸特色銀行市場業務
(金管會銀行局)

兩岸特色保險市場業務
(金管會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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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核心五個核心

清算

據點 籌資

投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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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啟動DBU人民幣業務一、全面啟動DBU人民幣業務

二、兩岸現代化金流平臺二、兩岸現代化金流平臺

三、兩岸電子商務金流業務三、兩岸電子商務金流業務

四、一卡兩岸通四、一卡兩岸通

五、協助金融機構大陸佈點服務臺商五、協助金融機構大陸佈點服務臺商

六、開放具臺商背景之優質企業回臺上市（櫃）六、開放具臺商背景之優質企業回臺上市（櫃）

七、開放國內公開發行公司發行人民幣計價之債券及其
他籌資工具

七、開放國內公開發行公司發行人民幣計價之債券及其
他籌資工具

八、發展大中華區資產管理及理財業務八、發展大中華區資產管理及理財業務

九、擴大保險相關業務及服務九、擴大保險相關業務及服務

十、監理合作排除障礙，爭取有利條件進入大陸市場十、監理合作排除障礙，爭取有利條件進入大陸市場

十個亮點十個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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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存款

全面啟動DBU
人民幣業務

亮點1

放款放款

保證保證 衍生性
商品

衍生性
商品

匯款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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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部分已完成部分

「臺灣地區銀行辦理人民幣業務規定」廢止
後，OBU可依兩岸金融往來許可辦法第11條繼
續以人民幣辦理兩岸金融往來業務。

釋示「兩岸金融往
來許可辦法第14條
之除外規定」(OBU
辦理兩岸金融往來
業務得繼續使用人
民幣) 

訂定

兩岸貨幣清算機制建立後，OBU及第三地區分
支機構辦理外匯或外幣業務，得納入人民幣
，OBU及第三地區分支機構辦理人民幣業務已
無須另作規範，回歸「國際金融業務條例」
或當地金融法規辦理。因此OBU之間已可互相
拆措人民幣。

臺灣地區銀行辦理
人民幣業務規定

廢止

檢討理由及內容法規名稱檢討方式

兩岸貨幣清算MOU簽訂後，本會擬修正放寬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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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MOU簽署後簽署後11個月內個月內(101.9.30(101.9.30前前))完成部分完成部分

對於兩岸貨幣清算機制建立前，依兩岸人民
關係條例第38條第4項授權規定訂定之「人
民幣在臺灣地區之管理及清算辦法」，因
MOU簽署完成不再適用，本會將配合中央銀
行會銜辦理廢止。

人民幣在臺灣地區
管理及清算辦法

廢止

修訂擔任人民幣清算行之金融機構向境外拋

補人民幣現鈔之金額，不受人民幣進出入臺

灣地區2萬元之限制。

大陸地區發行之幣
券進入臺灣地區限
額規定

修正

檢討理由及內容法規名稱檢討方式

兩岸貨幣清算MOU簽訂後，本會擬修正放寬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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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MOU生效前完成部分生效前完成部分

DBU可依兩岸金融往來許可辦法第13
條以人民幣辦理兩岸金融往來業務

釋示「兩岸金融往來許可辦
法第14條之除外規定」

(DBU辦理兩岸金融往來業務
得使用人民幣) 

訂定

為配合未來DBU辦理人民幣業務，擴

大銀行人民幣資金運用之管道

1.商業銀行投資有價證券之
種類及限額規定

2.工業銀行投資有價證券之
種類及限額規定

3.工業銀行設立及管理辦法

修正

檢討理由及內容法規名稱檢討方式

兩岸貨幣清算MOU簽訂後，本會擬修正放寬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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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現代化金流平臺
境內銀行人民幣
跨行通匯系統

大中華區跨境
中文匯款平臺

降低人民幣清算風險

減少交易處理支出成本

提高交易效率

集中管理資金

亮點2

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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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家 買家

中介機構中介機構
代收代付代收代付

詐騙集團?

可能因資力條
件不足，致無
法成為特約商
店或收受特定
支付工具…

確保交易安全確保交易安全

網路交易代收代付模式 37

亮點3兩岸電子商務金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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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

台灣中小企業

台灣中小企業

大陸(買方) 台灣(賣方)

台灣EC
平台業者
(網路商城)

銀行與支付寶之合作模式

大陸
消費者

(支付寶會員)

台灣企業EC網站
(包括中小企業)

大陸EC
平台業者
網路商城
海外館

行銷
廣宣
計劃

例：Yahoo商城、PC Home、 …

例：鹿港玉珍齋、維格餅家、宜蘭餅…

例：淘寶海外館之台灣Yahoo館
(支付寶定義為境外消費)

銀行金流

銀行金流

銀行金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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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店-1

台灣特店-2

台灣特店-3

大陸(買方) 台灣(賣方)

大陸網民
以支付寶支付
(RMB計價)

USD
○○銀行

外幣存款專戶
(USD)

NTD

支付寶
計為應付金額

(USD)

匯率由
支付寶決定

○○銀行
台幣存款專戶

(NTD)
匯率由

銀行決定

雙方撥款流程(後端金流)

T+0

T+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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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行之金融卡

大陸及海外地區

ATM提款
、查詢

銀聯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

快速
便捷

亮點4
一卡兩岸通



4242

證券投資
諮詢公司

證券投資
諮詢公司

子行子行

協助金融機構大陸
佈點服務臺商

亮點5

融資租賃
公司

融資租賃
公司

分行分行

創管公司創管公司

創投公司創投公司

參股參股

小額貸款
公司

小額貸款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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亮點6開放具臺商背景之優質企業回臺上市開放具臺商背景之優質企業回臺上市((櫃櫃))

研議放寬現行大陸註冊企業及陸資持有30％以上之
外國企業不得申請第一上市（櫃）之限制

研議放寬現行大陸註冊企業及陸資持有30％以上之
外國企業不得申請第一上市（櫃）之限制

建立相關風險管理及配套措施建立相關風險管理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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亮點7開放人民幣計價之債券及其他籌資工具開放人民幣計價之債券及其他籌資工具

於兩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置前，開放國內公開發行公司
於「境外」發行人民幣債券及建立相關配套措施。

於兩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置前，開放國內公開發行公司
於「境外」發行人民幣債券及建立相關配套措施。

配合兩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置時程，開放國內外發行人
於「國內」發行人民幣債券。

配合兩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置時程，開放國內外發行人
於「國內」發行人民幣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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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QFII額度爭取QFII額度

銀行代客境外理財銀行代客境外理財

受託買賣大陸股票受託買賣大陸股票

放寬QDII額度放寬QDII額度

類RQFII基金類RQFII基金

人民幣計價商品人民幣計價商品

發展大中華區資產
管理及理財業務

發展大中華區資產發展大中華區資產
管理及理財業務管理及理財業務

亮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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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金融業資產管理現況國內金融業資產管理現況(1/2)(1/2)
銀行業：辦理財富管理業務規模合計新臺幣10兆6,944億
元。(101年6月)

投信投顧業：基金與全權委託規模合計2兆8,086億元。
(101年6月)

契約件數計1,322件9,934億元全權委託

計91檔125億元私募基金

計618檔1兆8,027億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說明金額種類

七成資
金運用
於存款

七成資
金運用
於存款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檔數僅為境外基金
(1,030檔)之一半

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檔數僅為境外基金
(1,030檔)之一半

100%1.6%13.9%1.3%0.9%0.3%15%67.1%比率

10,694,355168,1961,489,380136,15793,34928,6001,600,5377,178,136金額

合計其他保險商品衍生性
商品(含
結構型
商品)

債券/票券權益證券共同基金存款單位
：
NT$
mil.



4747

國內金融業資產管理現況國內金融業資產管理現況(2/2)(2/2)
• 信託業：辦理金錢信託業務合計3兆7,554億元。

(101年6月)

• 透過銀行通路提供之商品占總銷售量之比重：

640億元122億元5億元1,170億元6,054億元2兆8,879億元

不動產投資
信託基金

集合管
理運用
帳戶

共同信
託基金

員工福利
信託

特金投資國內
有價證券及結
構型商品

特金投資國外
有價證券

60%48%77%32%銀行通路之
比重

0.4兆元0.4兆元1.8兆元0.6兆元銀行通路量

0.6兆元
(101/1-101/6保費
收入)

0.8兆元
(101/6規模)

2.3兆元
(101/5規模)

1.8兆元
(101/6規模)

總量

保險商品結構型商品(
含國內外)

境外基金國內基金金融商品

國內金融商品多樣性不足，
銀行亦傾向對客戶推介國外
金融商品。

國內金融商品多樣性不足，
銀行亦傾向對客戶推介國外
金融商品。

信託業辦理具有管理運用決
定權之信託商品規模，僅占
金錢信託業務10%。

信託業辦理具有管理運用決
定權之信託商品規模，僅占
金錢信託業務10%。

銀行已成為大眾投資金融
商品之主要管道

銀行已成為大眾投資金融
商品之主要管道

利用兩岸特色發展
本土型金融商品



4848

大陸大陸QDIIQDII發展現況發展現況

分
業
監
管

證監會

證券商及基金管理公司

保監會

保險公司

銀監會

銀監會

銀行

信託公司

我國現行規定我國現行規定

僅證監會核准之
QDII得來臺投資

全體QDII限額—
不得超過5億美元

每家QDII限額—
1億美元



4949

銀行代客境外理財銀行代客境外理財



50

銀行QDII辦理代客境外理財業務時，
投資商品擴及本會所轄基金及股票

銀行QDII辦理代客境外理財業務時，
投資商品擴及本會所轄基金及股票

有利銀行QDII辦理代客境外理財業務
之商品多元化

有利銀行QDII辦理代客境外理財業務
之商品多元化

活絡臺灣證券市場及股票市場，
提升商品之競爭與創新能力

活絡臺灣證券市場及股票市場，
提升商品之競爭與創新能力

帶動臺灣券商等相關機構之業務發展
及就業機會

帶動臺灣券商等相關機構之業務發展
及就業機會

為臺灣成為大陸資產管理商品與服務
之平臺奠下基礎

為臺灣成為大陸資產管理商品與服務
之平臺奠下基礎

簽署代客
境外理財
業務MOU
之利基



5151

我國金融機構取得大陸我國金融機構取得大陸QFIIQFII資格及額度情形資格及額度情形

申請家數 核准家數

保險業8 7

總額度

7.5億美元

證投信

申請家數 核准家數

總額度

5.7億美元

7 6

※大陸證監會近日放寬商業銀行申請QFII之資格限制規定，我國銀行約有12家符合資格。



5252

大陸地區人民
來臺旅遊平安險

大陸保戶來臺
保險理賠服務

擴大保險相關業務及服務

亮點9



5353

監理合作排除障礙
爭取有利條件進入大陸市場

銀行

證券 保險

亮點10



5454

結論結論

協助金融產業有效掌握兩岸經貿商機，
創造產業價值

協助金融業發揮兩岸據點特色，結合大陸台商
經貿業務，拓展兩岸金融市場發展利基

黃金十年，共創未來



55

報報 告告 結結 束束

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